	國立清華大學加班申請單
(系統調整例休)

	單位：
	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職稱
姓名
	加班事由
	起訖時間
	地點
	備註

	
	
	自　月　日　時起
	時（日）數
	
	
	· 申請加班費

· 申請補休

	
	
	至　月　日　時止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自　月　日　時起
	時（日）數
	
	
	· 申請加班費

· 申請補休

	
	
	至　月　日　時止
	
	
	
	
	

	
	
	自　月　日　時起
	時（日）數
	
	
	· 申請加班費

· 申請補休

	
	
	至　月　日　時止
	
	
	
	
	

	
	
	自　月　日　時起
	時（日）數
	
	
	· 申請加班費

· 申請補休

	
	
	至　月　日　時止
	
	
	
	
	

	填表人
	
	單位主管

簽名
	
	一級單位

主管簽名

核示
	

	人事單位

審查
	

	附註
	1、 本請示單原則上應於加班事發生前三天提出申請，如屬特殊緊急事務必須加班，而無法事前提出申請，則亦應於三天內補申請。

2、 各級單位主管務請簽名。

3、 加班事由及加班時間務請詳實填註。

4、 備註欄請填註申請加班費或事後補休。


